
巴彦县民政局洼兴镇等巴彦县民政局洼兴镇等15个乡镇社工站个乡镇社工站(民政服务站民政服务站)政府购买社会救政府购买社会救

助服务助服务中标（成交）明细中标（成交）明细

中仁项目管理(黑龙江) 有限公司受巴彦县民政局委托，采用单一来源进行采购洼兴镇等15个乡镇社工站(民政服务站)政府
购买社会救助服务（项目编码：[230126]ZRXM00[DY]20240001）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
下：

一、合同包1 （洼兴镇等15个乡镇社工站(民政服务站)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巴彦县泽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中标（成交）总价： 1,988,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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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向乙方购买社工站综合性工作服务，乙方承接巴彦县
洼兴镇等15个乡镇社工站的运营管理工作，组织具有社
会工作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为洼兴镇等15个乡镇辖区范围
内的个人、家庭及社区提供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服务
内容按照《黑龙江省民政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黑民规
(2021)1》号的规定，根据社区和居民需要具体实施。

1、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以辖区社会救助对象、特殊
老年人、留守儿童为重点服务对象，宣传社会救助相关政
策，做好乡镇在经办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等服务时复核排
查等工作，提升社会救助对象识别精准度。采取入户调
查、邻里访问等方式，协助了解救助对象和其他困境人群
的家庭经济情况、居住条件、身体状况及家庭成员的就
业、收入、困难类型及程度等相关情况，开展特困人员生
活自理能力评估，并建甲方向乙方购买社工站综合性工作
服务，乙方承接巴彦县洼兴镇等15个乡镇社工站的运营
管理工作，组织具有社会工作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为洼兴镇
等15个乡镇辖区范围内的个人、家庭及社区提供专业化
的社会工作服务。服务内容按照《黑龙江省民政厅关于印
发(黑龙江省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试
行)》的通知《黑民规(2021)1》号的规定，根据社区和
居民需要具体实施。1、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以辖区
社会救助对象、特殊老年人、留守儿童为重点服务对象，
宣传社会救助相关政策，做好乡镇在经办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
家庭等服务时复核排查等工作，提升社会救助对象识别精
准度。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协助了解救助对
象和其他困境人群的家庭经济情况、居住条件、身体状况
及家庭成员的就业、收入、困难类型及程度等相关情况，
开展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并建满足、响应- 9 -立
服务档案。2、协助乡镇链接社会资源，梳理有可能链接
到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救助资源，并建立
救助资源名册。对于符合政府其他部门社会救助政策的服
务对象，协助申请其他部门对应社会救助。3、为巴彦县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提供帮助，增强本土社工专业人
才储备。4、完成县民政局交办的诸如疫情防控等应急性

工作任务。

自合同
签订之
日起三
年，采
用

1+1+1
形式签
订合同

符合
现行
国
家、
地方
及行
业标
准验
收标
准

1,988,000.001.00项1,988,000.00

中仁项目管理(黑龙江) 有限公司
2025年0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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